
PWSCI(2007 -08 )18  

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參考文件  

 
補充資料  

7 5 K A－民航處新總部  
 
 
引言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7 年 12 月 21 日會議上審議上述工程計劃的

P WS C ( 2 0 0 7 - 0 8 ) 6 3 號文件時，要求當局提供以下補充資料－  
 

( a )  民 航 處 各 專 責 分 部 (包 括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下 稱 「 空 管 」 )系
統 )與 民 航 處 新 總 部 的 淨 作 業 樓 面 面 積 的 比 較 ， 連 同 按 設

施 (如辦公室、空管設施及其他設施 )分類的細目表和有關

現 有 設 施 位 置 的 資 料 ； 以 及 需 要 額 外 地 方 的 理 據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有 關 應 付 日 後 因 航 空 交 通 增 長 而 擴 展 所 需 地 方 的

資料 )；  
 
( b )  新系統啟用後，保留現有空管系統作備用系統的理據；  
 
( c )  有 關 民 航 處 專 責 空 管 分 部 現 有 人 手 及 操 作 新 空 管 系 統 所

需額外人手的資料；  
 
( d )  民 航 處 新 總 部 採 取 的 環 保 及 ／ 或 節 能 措 施 ， 以 及 這 些 措

施的預計節能成效和財政影響；  
 
( e )  文件 ( P W S C ( 2 0 0 7 - 0 8 ) 6 3 )第 6 段所列新設施涉及的費用；  

以及  
 
( f )  過去 5 年，民航處舉辦需要使用類似 P WS C ( 2 0 0 7 - 0 8 ) 6 3

號 文 件 第 6 ( b )段 所 列 民 航 處 新 總 部 會 議 廳 和 會 議 設 施 的

活動／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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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  

 
背景  
 
2 .  現 有 的 空 管 系 統 於 1 9 9 6 年 投 入 運 作 ， 讓 民 航 處 有 足 夠 時 間 於

1 9 9 8 年香港國際機場啟用前培訓員工，確保服務安全可靠。該空管系

統的規劃工作早於 1992／ 93 年便展開，並選用了當時最先進的系統。

現有空管系統的使用年期快將屆滿，而且不能應付 2012 年以後的預期

航 空 交 通 量 。 除 非 更 換 系 統 ， 否 則 該 系 統 會 逐 漸 落 後 於 鄰 近 地 區 其 他

空 管 部 門 的 系 統 ， 並 會 限 制 了 本 港 空 管 系 統 與 其 他 地 區 空 管 系 統 之 間

互通的能力。新系統於 2012 年 啟 用 時，現 有 系 統 將 已 運 作 接 近 1 5 年 。 
 
3 .  新 空 管 系 統 所 需 佔 用 的 地 方 ， 約 為 現 有 空 管 中 心 (位 於 機 場 島 上 的

空管大樓 )面積的 3 倍，所以在原址更換系統並不可行。現有空管中心

興建時已預留約 2 0 %  的空間供擴展之用。不過，由於航空交通增長較

預期迅速，預留的地方早已用罄。在逐步開放的政策下，自 1998 年香

港國際機場啟用以來，香港航空業一直迅速增長。至 2006 年，香港國

際機場每年的飛機升降量已增加 72% 至 280 000 架次，即平均每日 768
架次，相比 1991 年新機場總綱計劃預測 2005 年的 2 0 2  2 0 0 架次，超出

39%。同期飛越香港飛行情報區的航班亦增長 95%，達 140  000 架次。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屬 航 空 交 通 增 長 最 快 的 地 區 之 一 ， 是 上 述 航 空 交 通 迅

速增長的主要因素。  
 
4 .  我們亦關注到，現有空管中心必須全日 24 小 時 不 停 運 作，在 原 址

更 換 系 統 ， 難 免 會 干 擾 空 管 服 務 。 因 此 ， 我 們 有 需 要 興 建 新 大 樓 ， 以

容納新空管系統，應付機場管理局就 2025 年香港國際機場飛機升降量到

達 490 000 架次的預測。我們已在新空管中心額外預留地方，應付日後

更 換 新 空 管 系 統 ， 以 及 因 航 空 交 通 增 長 而 進 一 步 擴 展 的 需 要 。 我 們 會

繼續監察交通情況，並在 2 0 2 0 年進行評估，以決定是否提升及／或下

一次更換空管系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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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第 1 (a )段  
 
5 .  民 航 處 各 專 責 分 部 (包 括 空 管 系 統 )與 民 航 處 新 總 部 的 淨 作 業 樓 面

面積比較，連同按設施 (例如辦公室、空管設施及其他設施 )分類的細目

表，載於附件 1。現有設施位置的資料和需要額外地方的理據亦載於該

附件。 P W S C ( 2 0 0 7 - 0 8 ) 6 3 號文件第 12 段 提 到 ， 新 總 部 落 成 啟 用 後 ， 當

局可騰出辦公地方 (不只限於員工的辦公室 )和停車位。這些設施現處的

位置如下－  
 

( a )  機場空運中心佔地約 1 730 平方米的租用辦公地方和 4 個
停車位；  

 
( b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客 運 大 樓 佔 地 約 1 ,040  平 方 米 的 免 租 辦 公

地方；  
 
( c )  位 於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約 1  5 0 0  平 方 米 )、空 管 大 樓 (約

3  9 0 0  平 方 米 )和 備 用 空 管 大 樓 (約 3 0 0平 方 米 )合 共 約

5  700  平方米的政府辦公地方和 38  個政府停車位。  
 
 
上文第 1 (b )段  
 
6 .  新系統啟用後，仍需保留現有空管中心 (位於空管大樓內 )，因為現

有空管系統必須保持熱備份狀態最少 6 個 月 ， 以 防 新 系 統 出 現 意 料 之

外 的 問 題 。 其 後 ， 現 有 空 管 中 心 會 改 裝 為 新 的 備 用 空 管 中 心 ， 而 現 有

空 管 系 統 亦 會 提 升 作 為 備 用 系 統 。 這 項 安 排 提 供 了 備 用 空 管 設 施 以 及

相 應 應 變 程 序 ， 以 應 付 因 重 大 系 統 故 障 或 天 然 災 難 而 須 撤 離 空 管 中 心

的 情 況 ， 這 與 民 航 處 的 一 貫 做 法 相 符 。 目 前 只 能 處 理 約 三 分 之 一 正 常

航 空 交 通 容 量 的 備 用 空 管 中 心 (位 於 備 用 空 管 大 樓 內 的 備 用 空 管 指 揮 塔

之下的一個小型設施 )所佔用的地方，會騰出以供其他部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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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第 1 (c )段  
 
7 .  民航處航空交通管制員現有人手為 237 人，新空管系統啟用後，

操作該系統所需的額外人手為 39 人。航空交通預料會繼續增長，為提

高安全及操作效率，由現在直至 2013╱ 14 年度會陸續開設新的航空交

通管制員職位，民航處已獲准為此開設 39 個 不 同 職 級 的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員 職 位 。 民 航 處 會 密 切 監 察 航 空 交 通 的 增 長 趨 勢 ， 以 及 檢 討 有 關 的 人

手情況。  
 
 
上文第 1 (d )段  
 
8 .  在民航處新總部實行的環保及節能設施撮錄載於附件 2。  
 
 
上文第 1 (e )段  
 
9 .  P WS C ( 2 0 0 7 - 0 8 ) 6 3 號文件第 6 段 所 列 設 施 涉 及 的 費 用 如 下 －  
 

 ( A )  
(百萬元 )

( B 1 )  
(百萬元 )

( B 2 )  
(百萬元 )

( C )  
(百萬元 )  

( D )  
(百萬元 )

( a )  建築費用  27 .77  26 .76  22 .36  21 .00  8 .39  

(b )  傢具和設備  17 .50  12 .00  10 .56  1 .30  3 .00  

 總計  45 .27  38 .76  32 .92  22 .30  11 .39  

 
備註  
 
( A )  飛機意外調查設施  
( B 1 )  多用途會議廳  
( B 2 )  會議設施  
( C )  空管設施導賞室和教育徑  
( D )  圖書館暨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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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第 1 ( f )段  
 
10 .  過去 5 年，民航處舉辦需要使用類似民航處新總部會議廳的活動

的 統 計 數 字 ， 載 於 附 件 3。 (會 議 設 施 是 供 舉 行 內 部 會 議 及 與 航 空 業 界

進行會議之用。 )  
 
11 .  多 用 途 會 議 廳 提 供 的 場 地 ， 主 要 用 作 舉 辦 分 組 簡 報 會 ， 供 業 界 合

作 伙 伴 及 職 員 參 與 ， 以 及 主 辦 國 際 及 區 域 航 空 會 議 。 就 前 者 而 言 ， 民

航 處 有 需 要 定 期 向 業 界 合 作 伙 伴 和 職 員 簡 介 新 程 序 、 政 策 ， 以 及 規 管

措 施 的 更 改 。 如 沒 有 會 議 廳 ， 便 要 在 較 細 小 的 會 議 室 舉 行 較 多 場 次 的

簡 報 會 ， 在 運 作 上 有 欠 效 益 。 就 後 者 而 言 ， 我 們 可 使 用 會 議 廳 協 助 國

際民用航空組織 (下稱「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 )主辦會議。國際民航組織對這

類 協 助 甚 表 歡 迎 ， 我 們 亦 可 藉 此 提 高 本 港 的 國 際 及 區 域 航 空 中 心 地

位。會議廳亦可供其他部門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  
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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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處各專責分部 (包括空管系統 )  
與民航處新總部的淨作業樓面面積比較  

 

 現有  民航處新總部  

 
現有面積 需要面積

為日後  
擴展預留

面積  
總面積  

 (平方米 ) (平方米 ) (平方米 )  (平方米 )

( A )  辦公室 (供員工使用 )  3 068.1 3 428.1 0.0 3 428.1

(B)  空管設施   

( i )  空管中心  545.0 900.0 540.0 

( i i )  空 管 中 心 相 關 輔 助 設

備、系統和設施  
2 162.0 7 207.5 1 200.0 

( i i i )  航空資料中心  400.0 315.0 0.0 

( i v )  飛機搜救協調中心  200.0 300.0 100.0 

(v )  航空通訊網中心  115.0 200.0 160.0 

小計 3 422.0 8 922.5 2 000.0 10 922.5 

(C)  其他設施   

( i )  飛機意外調查設施  0.0 700.5 0.0 

(ii) 訓練和考試設施  665.0 1,827.2 464.0 
(iii) 運 作 評 估 、 研 究 及 發 展

設施  
100.0 350.0 400.0 

(iv) 多用途會議廳  0.0 675.0 0.0 

(v )  會議設施  335.0 564.0 0.0 

(vi) 圖書館暨資源中心  100.0 338.0 0.0 

(vii)  空管設施導賞室和教育徑 0.0 368.0 0.0 

(viii) 附屬設施  1 501.5 2 361.8 375.3 

( x i )  職員食堂  85 個座位 200 個座位  

( x )  停車位  209 個 178 個  

小計 2 701.5 7 184.5 1 239.3 8 423.8 

淨作業樓面總面積 (平方米 ) 9  191 .6 19  535 .1  3  239 .3  22  77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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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項目 (A)－ 現 分 布 於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空 管 大 樓 、 機 場 空 運 中 心 、 客 運 大 樓

和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 由 於 職 員 編 制 增 加 ， 以 及 與 規 管 範 疇 有 關 的 工 作

亦增加，必須擴充辦公地方應付民航處各分部的擴展。  
 
項目 (Ｂ ) ( i )－現位於空管大樓。擴大所需面積是因為管制崗位將在未來

10 年由現在的 22 個增至 56 個，以應付航空交通增長﹔讓相關輔助設

備 、 系 統 和 設 施 的 規 模 能 相 應 擴 展 ﹔ 和 容 納 採 用 新 設 計 意 念 ， 著 重 人

類 工 程 學 、 用 者 舒 適 度 和 工 業 安 全 因 素 的 空 管 控 制 台 和 設 備 裝 置 。 我

們已預留額外地方作日後擴展之用。  
 
項目 (Ｂ ) ( i i )－同上。  
 
項目 (Ｂ ) ( i i i )－現位於空管大樓，另有分處位於香港國際機場非禁區範

圍 。 所 需 面 積 減 少 是 因 為 兩 個 辦 公 地 點 將 合 併 遷 到 位 於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非禁區範圍的新總部大樓。  
 
項目 (Ｂ ) ( i v )－現位於空管大樓。在搜救行動中，參與搜救的單位 (主要

是 空 勤 人 員 )都 要 出 席 簡 報 會 ， 以 獲 得 所 需 的 技 術 資 料 ， 例 如 參 照 電 腦

數 據 和星 求 救 信 號 追 蹤 系 統 所 獲 得 的 搜 索 數 據 、 建 議 搜 索 模 式 和 氣

象 資 料 。 根 據 每 年 舉 行 的 搜 救 演 習 經 驗 ， 有 需 要 使 用 較 大 地 方 。 我 們

已 預 留 額 外 地 方 作 日 後 擴 充 ， 以 及 原 地 更 換 系 統 (因 為 該 中 心 必 須 隨 時

候命 )之用。  
 
項 目 (Ｂ ) (v )－ 現 位 於 空 管 大 樓 。 擴 大 所 需 面 積 ， 是 因 為 有 需 要 安 裝 新

的 通 訊 系 統 ， 以 及 設 立 廣 播 室 。 為 應 付 航 空 交 通 的 增 長 ， 通 訊 員 崗 位

亦會由現在的 9 個增至 2012 年的 14 個。中心有需要全日 24 小時運作，

期間服務不能受到影響。我們已預留額外地方以便日後原址更換系統。 
 
項目 ( C ) ( i )－這是新設施。調查飛機意外是民航處的主要職責之一。調

查 工 作 既 專 業 又 分 秒 必 爭 ， 在 收 集 和 分 析 證 據 方 面 ， 需 要 不 同 專 業 人

員 緊 密 協 調 和 提 供 廣 泛 的 技 術 支 援 。 殘 骸 關 鍵 部 分 的 重 組 與 修 復 ， 對

進行所需的檢驗、勘測和測試工作都大有幫助。  
 
項目 ( C ) ( i i )－現在主要位於空管大樓。擴大所需面積，是因為有需要安

裝 可 容 納 更 多 訓 練 位 置 的 大 型 模 擬 器 ， 以 應 付 空 管 訓 練 的 龐 大 需 求 。

未來 10 年，我們有需要在本地培訓約 120 名 管 制 員，以 滿 足 新 的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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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 以 及 填 補 預 期 因 員 工 退 休 而 出 現 的 空 缺 。 為 推 廣 安 全 標 準 ， 管

制 員 必 須 接 受 複 修 模 擬 訓 練 ， 以 應 付 異 常 繁 忙 的 交 通 和 日 常 運 作 中 可

能遇上的突發事故。  
 
項 目 ( C ) ( i i i )－ 現 位 於 空 管 大 樓 內 的 一 個 細 小 辦 公 室 。 擴 大 所 需 面 積 ，

是 因 為 有 需 要 加 強 設 施 ， 以 應 付 預 計 為 研 發 運 作 程 序 所 帶 來 的 繁 重 工

作 ， 如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運 作 和 區 內 空 中 交 通 流 量 管 理 。 有 關 工 作 須 使 用

專門工具，例如快速模擬器、新 設 備 和 其 他 視 像 輔 助 設 備 的 模 擬 裝 置 。 
 
項目 ( C ) ( i v )－ 這 是 一 項 新 設 施，主 要 提 供 場 地，用 作 舉 行 分 組 簡 報 會 ，

供業界合作伙伴及職員參與，以及主辦國際及區域航空會議。  
 
項目 (C) (v )－現位於民航處各分部。擴大所需面積是因為航空交通的增

長 ， 以 及 航 空 業 擴 展 ， 預 計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活 動 ， 包 括 內 部 或 與 航 空 業

界舉行會議的數目，都會增加。  
 
項目 ( C ) ( v i )－這是一項新設施。現在，位於不同地點的民航處個別分部

都 設 有 小 型 圖 書 館 。 由 於 地 方 有 限 ， 大 量 書 籍 、 報 告 和 其 他 與 航 空 業

有 關 的 文 憲 都 存 放 於 貯 物 室 內 。 我 們 打 算 把 它 們 集 中 存 放 在 圖 書 館 暨

資 源 中 心 ， 有 助 民 航 處 善 用 這 些 資 料 和 資 源 。 部 分 閱 讀 資 料 可 供 業 界

參閱，在有需要時，更可供市民參閱。  
 
項 目 (C) (v i i )－ 這 是 一 項 新 設 施 。 民 航 處 為 增 進 市 民 對 航 空 業 的 認 識 和

培 養 他 們 的 興 趣 ， 不 時 舉 辦 空 管 設 施 導 賞 團 。 新 設 施 會 展 示 多 項 饒 有

趣 味 的 展 品 ， 例 如 飛 機 模 型 、 照 片 和 小 型 古 董 飛 機 ／ 發 動 機 零 件 ， 增

添導賞團的吸引力，以收更大效用。  
 
項目 ( C ) ( v i i i )－現分布於民航處各分部，包括貯物室、機密檔案室、電

腦 室 、 休 息 室 、 供 輪 班 職 員 使 用 的 儲 物 地 方 等 。 擴 大 所 需 面 積 ， 是 因

為 航 空 業 擴 展 ， 運 作 和 規 管 方 面 的 人 手 和 工 作 量 都 會 增 加 。 我 們 已 預

留額外地方作日後擴展之用。  
 
項目 ( C ) ( i x )－現位於備用空管大樓。由於會有更多人員於新總部工作，

須增加食堂座位。  
 
項目 (C) (x )－現分布於各辦公地點。停車位的供應數目受工地限制。  



PWSCI(2007 -08 )18 附件 2  

環 保 及 節 能 設 施 簡 介  
 
這 項 工 程 將 會 根 據 設 計 及 建 造 合 約 進 行 。 下 列 有 關 環 保 及 節 能 措 施 已

被納入合約的要求內，讓設計師將有關環保要求納入其樓宇設計。   

 

在 提 供 高 效 能 源 設 施 方 面 ， 所 有 的 辦 公 室 照 明 將 採 用 T5 高 效 率 熒 光

管，配備電子鎮流器和用戶感應器及光敏感應器控制，  最高可容許照

明功率密度的設計目標為 15  w /m 2。空調系統裝置方面會採用淡水蒸發

式 冷 卻 空 調 系 統 ， 配 合 廢 熱 回 收 和 變 速 驅 動 器 以 減 低 能 源 消 耗 。 升 降

機 及 電 動 扶 梯 方 面 ， 升 降 機 會 安 裝 自 動 開 關 的 電 梯 內 照 明 設 備 及 風

扇，電動扶梯則會採用乘客感動器。  
 

在 可 再 生 能 源 技 術 方 面 ， 將 採 用 太 陽 能 光 伏 板 生 產 的 電 力 以 供 應 部 份

屋宇裝備系統運作之用。   

 

大 樓 的 設 計 目 標 亦 要 達 到 環 保 署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檢 定 計 劃 的 卓 越 級 ， 提

供健康工作環境。   

 

在 綠 化 設 施 方 面 ， 主 要 屋 頂 將 設 置 園 境 美 化 區 ， 以 達 致 節 能 及 美 化 環

境 的 要 求 ， 平 台 位 置 亦 會 進 行 美 化 。 除 傳 統 能 源 效 益 的 園 境 照 明 系 統

外，會同時採用太陽能照明。   

 

在循環再用設施方面，將採用雨水回收作沖厠及灌溉之用。   

 

上述環保及節能設施的額外費用約為 3 ,000 萬元，而各項高效能源及可

再生能源設施可節省大樓約 15%的能源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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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5 年民航處舉辦需要使用  
類似民航處新總部會議廳的活動的統計數字  

 
 

年份 員工分組簡 
報會／業界 
簡報會 

若設有會議廳，

民航處可額外

舉辦的員工 
分組簡報會／

業界簡報會1 

民航處曾 
主辦的大會／

研討會／ 
工作坊／會議

若設有會議廳，

民航處可額外 
主辦的大會／ 
研討會／ 
工作坊／會議 

 

 活動 
數目 

日數2 活動 
數目 

日數 活動 
數目 

日數3 活動 
數目 

日數 總日數 

2003 3 11 7 7 5 27 0 0 45 

2004 6 26 7 7 5 26 2 10 69 

2005 1 5 11 11 6 27 7 41 84 

2006 5 13 7 7 8 38 2 10 68 

2007 10 27 8 8 11 51 8 42 128 

 
 
 
 
 

                                                 
1 由於缺乏適當場地，更改規管措施及重要政策的消息，須以通告形式向業界發放，並

設立熱線解答查詢。  
2 由於現有會議室數目有限，現在就任何更改或新程序舉行的員工簡報會須分 4 至 5 次

進行。若有更大的場地，預期簡報會的次數會減少。  
3 部分活動為期超過一天。籌備活動的日子亦已計入日數內。  


